计算中心排课准则

根据学校教务处的有关要求及部门的工作实际，特对排课作以下规范要求：

1．每教师应完成学校和部门规定的任课基本工作量，承担管理工作、有科研任务和教改项目(含教材类项目)的根据实际情况减免，因个人身体状况(如身体素质较差、小孩太小的女教师和正准备生小孩的女教师)、需要时间做文章/项目/进修提高和有其他特殊情况确需临时降低任课工作量的，由部门讨论决定，原则上尊重教师个人意见。

2．部门负责人、教研室正副主任、实验室主任、课程负责人等因承担管理服务工作，并有听课、外出交流等任务，应优先保证高质量、按时完成所承担的这些工作，其任课数量应适当，原则上每周平均不超过8(部门负责人)/12(教研室、实验室和课程负责人)计划学时。

3．为保证教学质量和教师身体健康，一般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原则上每周平均不超过16计划学时。

4．为便于对比分析教学效果，在教师数量足够的情况下，每位教师承担同一专业(含极相近专业)年级同一门课程的教学班数量限制为1。

5．每位教师承担同一教学班的课程数量限制为1，同一教学班确有2门以上课程的，应分由不同的教师承担。(教务处和教学评估专家要求)

6．每门课程的任课教师应尊重课程负责人的意见，缺教师时原则上由课程负责人解决。

7．优先安排非《大学计算机基础》课程任课教师，优先安排龙泉校区课程任课教师。

8．各位教师不得以教学任务重为名，降低教学质量。

9．适当轮换教师任课专业，尽可能做到教师授课对象的公平。

10．校内外聘教师原则上安排承担其所在院系的课程。

11．各院系对教师有特殊要求的(指定要求安排某教师或明确要求不能安排某教师)，应予满足。

12．上学期学生评教分数低于80分、教学责任心不强或同行评教、教学督导等评价较差的，本学期应减少其承担的课程数，原则上每周平均计划学时不超过8学时或在上学期的基础上减半。

13．为了教研活动的开展，每周五下午不排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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